

检查事项的依据



[bookmark: _GoBack]1.对养老机构安全生产抽查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五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四十五条；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四十七条；《江苏省消防条例》第十五条；《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、三十九条。


2. 对非养老类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抽查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五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四十五条；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四十七条；《江苏省消防条例》第十五条。





